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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鸿）近日，
天元区法院在审理一起未成年被告人盗窃案中，针
对监护人监护失职的情况，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母亲
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人认真履行监护
和家庭教育职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自2022 年1月1日实施以来，天元区法院
发出的首份涉刑事案件《家庭教育指导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小滔（化名）在2021年10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多次伙同他人采取拉车门
等方式实施盗窃，经鉴定，涉案金额2.5万余元。案
发后小滔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
罚。天元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小滔犯
盗窃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遂当庭作出判决，以盗
窃罪判处被告人小滔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
金一万五千元。

审理过程中承办人员了解到，小滔父母离异，
小滔从小跟随母亲生活，初中毕业后即进入社会，
因生理心理发展不成熟，导致交友不慎，而其母亲
作为监护人疏于对小滔的教育、管理，家庭教育缺
失，最终导致小滔犯罪行为的发生。12月7日，法
官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向小滔母亲
杨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杨某切实履行监
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加强对被监
护人小滔的监管和教育，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积极引导其改过自新，重回正轨。

本案相关承办人介绍，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教
育的基础，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
重要保障。《家庭教育指导令》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违反该指导令，将会承担诸如训诫、罚款、拘留甚至
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
讯员/黄铖 陈兰纯）近日，天元公安分局泰山路
派出所民警包荣经过缜密调查和日夜蹲守，成
功破获一起门店财物被盗案。

11月19日凌晨3时许，泰山路派出所接到
受害人刘某报案称，其商铺玻璃门被砸，被盗
13条香烟，损失价值约3200元。接警后，民警
包荣马上调取视频监控，发现一辆小车曾停留
在案发现场附近，立即锁定了其中一名嫌疑人
袁某。通过数日摸排与蹲守，民警于12月7日

成功将其抓获归案。
经审讯，袁某交代了11月19日凌晨伙同另

外5人开车至天元区一家酒类专卖店，通过用安
全锤砸开玻璃门的方式盗窃13条香烟的犯罪事
实。目前，袁某已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
办理中。

天元公安提醒，岁末年关，门店商家应做好
牢固的防盗措施，尽量不要在店内存放大量现
金及贵重物品。夜间闭店后，应将门窗关好，门
锁锁牢，不给窃贼留下可乘之机。

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被责令履行监护职责

天元区法院发出首份涉刑事
《家庭教育指导令》

“依法带娃”是父母的“必修课”

教育孩子看起来是家长自己的事，但孩子
的成长和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稳
定，关系到国家未来人才的培养。

今年1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正式生效，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

“国事”。法律要求孩子的监护人尤其是父母，要
切实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因此，作为家长应
当多和孩子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不
可因为双方感情矛盾等怠于履行父母的责任。

“依法带娃”是父母的“必修课”，如果不合
格，法律就会“出手”。

现实生活中，由于父母的离异，导致家庭教
育的残缺不全，给孩子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有的
失去对学习的信心，找各种理由不上学，甚至辍
学，过早走向社会。作为父母，必须意识到家庭
教育的重要性，明确自己的职责，扛起主体责任，
遵循孩子身心发展规律，树立正确教育理念，通
过亲子陪伴，让孩子对父母产生信任感、安全感；
主动配合并接受社会和学校的指导，教育引导孩
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父母以身作则，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君不
见，抖音、微信视频号里，一些家长把孩子当成

“摇钱树”，不知不觉就把孩子教坏了。孩子身
上存在的很多问题，折射出的往往是家长的问
题。 （沈勇跃）

美达影城（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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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
五楼（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开奖日期：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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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株洲经开消防救援大队在云龙
万达广场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提升应急救援力量
联合处置水平和实战处置能力，增强大型商业综
合体抵御火灾风险的能力。

当日上午8时30分，警情设定云龙万达广场
3楼，一商家员工私拉电线导致起火，引燃装饰材
料，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有多名人员

被困。接到报警后，经开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出动
4车20人展开救援，灭火组动用高喷射车进行火
势压制，救援组人员利用云梯车解救被困人员，
搜救组进入内部搜救火场被困人员。30分钟后，
火势被扑灭，被困人员安全脱险。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左
阳 摄影报道）

消防演练 防患未“燃”

评论区

▲网友评论（编辑截图）

窃贼砸门偷走13条香烟 十多天后被抓

评论区

▲网友评论（编辑截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张谊 申千林）12月
15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行政审批支
队获悉，我市已在渌口公安分局、茶

陵县公安局、攸县公安局积极开展“出生一件事”试点工作。
12 月 12 日，暂住荷塘区的渌口区龙船镇二孩妈妈李女

士从快递员手中领取到宝宝的户口页，成为全市城区范围第
一位获益于“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改革的市民（详见12月13
日晚报A06版）。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公安机关深入推进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的必然结果。
今年以来，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按照省市统一安排部署，

紧密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将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作为重点便民利民服务举措进行推广，积极配合市行政
审批局、卫健、医保等部门做好“出生一件事”联办工作，通过
多次与省公安厅、市行政审批局对接，已在全省公安服务平
台和“诸事达”App上线业务。

据了解，办事群众只需在医院窗口办理或通过“诸事达”App
掌上办理，仅10分钟便能轻松完成信息申报上传，最快0.5个工
作日就能将所有事项办理完毕，“结果物”（户口页等）邮寄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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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鸿
通讯员/陈政）很多商家往往因为追求速度而
忽视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以为使用他人视频
的片段，仅仅几秒，不会有什么关系，然而事
实却并非如此。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了一起著作权侵权案。

夏某系航拍摄影师，摄影作品曾多次
获奖。去年12月前，夏某与某传媒公司合
作，授权该公司在指定的抖音号中发布原
告部分案外摄影作品。去年12月初，某房
地产公司在该传媒公司举办的一个抖音视
频大赛的官方账户置顶作品中使用了夏某
没有授权的5个摄影作品部分镜头，每个作
品使用的时间为 2 秒、3 秒不等。夏某认
为，某房地产公司和某传媒公司在未经本

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部分摄影作品
且用于商业宣传，侵害了他的署名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等权利，请求法院判令某房地
产公司和某传媒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及维权合理支出
4000元。

法院认为，某传媒公司和某房地产公司
未经许可在抖音平台上使用涉案5个视频相
关片段制作成短视频，用于商业宣传，使用
户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观
看，且未为原告署名，侵害了夏某对涉案动
画片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署名权，应当
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关于民事责任，某传
媒公司和某房地产公司应经停止侵权行为
并删除涉案短视频并予以赔偿。

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某
传媒公司、某房地产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并删除侵权作品，两公司均不得再在未
经夏某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涉案视频资料；
某传媒公司、某房地产公司共同一次性向
夏某支付经济损失11190元。

本案相关承办人表示，视频著作权侵
权的要件并不要求被控侵权人完整的使用
他人的视频，依据著作权法的原理，未经许
可使用他人视频片段用于商业宣传，即使
使用的片段时间不长，仍然构成著作权侵
权。商家对其商业活动进行宣传，发布宣
传短视频，目的是在短时间内突出其商业
模式特色，迅速吸引用户眼球，但是未经许
可利用他人作品谋取利益，构成侵权行为。

55个镜头共计个镜头共计1010余秒余秒
两公司就赔了上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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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两县公安加入“出生一件事”试点

下载“诸事达”App申请 最快半天办结

公章少了四个字
公司能否以此为由不退钱公司能否以此为由不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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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
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与装修公司

签订了退款协议，
谁知对方转头称

协议上盖的是
“萝卜章”，事

后坚决不退
钱 。 近 日 ，
石 峰 区 法 院
判决了一起合

同纠纷案。
据悉，家住石峰区

某小区的李女士欲对房屋
装修进行翻新，在网上选择一家

价格十分优惠的装修公司，然后根据
网上广告信息与言某取得联系，与言某签

订了《装修施工合同》，并预付了39200元装修
款。合同签订后，言某和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装饰公司）法定代表人萧某一道与李女士对接起
装修设计、施工事宜。然而后期施工进度缓慢，李女

士多次催促无果。几经交涉后言某答应将预付款
退给李女士，约李女士到装饰公司的办公室签订

了退款协议，落款处盖了“株洲某艺装饰公司
合同专用章”，签该协议时装饰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萧某在场。
后言某和装饰公司未

按退款协议履行，李女
士遂起诉至石峰区法院。在该案
的诉前调解过程中，萧某向李女士支付了
10000元，对于尾款29200元拒绝支付。

庭审过程中，装饰公司的代理律师提出，退
款协议上的公司章是言某私刻的“萝卜章”，而且
与其公司全称相比还少了“设计有限”四个字，对该
公章效力不予认可，主张其公司不应承担退款责任。

听了该公司的答辩意见，李女士当场傻眼了。明
明签退款协议是在该公司的办公室进行的，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萧某也在场，谁能想到会是“萝卜章”？谁能注意
到协议上盖的章少了“设计有限”四个字？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涉案《装修施工合同》非装饰公
司与李女士所签，《退款协议》中加盖的公章也与非装饰
公司的全称不完全相符，但结合非装饰公司法定代表人
萧某与李女士有对接装修事务，《退款协议》是在装饰
公司的办公室签订，且签订时萧某在场等事实，可以
认定萧某作为装饰公司法定代表人作出了由其公
司承担退款责任的意思表示。综上，法院判决装
饰公司向李女士退还装修款29200元。

晚报在此提醒市民，在对外签订合同
时一定要仔细，对合同主体（公章）、合
同内容要进行认真比对，以免产生
不必要的麻烦。

漫画/胡兴鑫


